
2012中國人民大學「彩虹暑期交流計畫」 

第一次會議 

活動概要： 

本校大陸姐妹校-中國人民大學將於2012年 7月16日~7月 22日舉辦《兩岸學子：

彩虹計畫》文化交流活動，提供本校師生 10個免費名額，食宿與當地活動、交

通費全免，機票與其他費用(如證照、保險等)須自理。本次計畫擬邀請臺灣大學、

政治大學、輔仁大學、致理技術學院、逢甲大學、中正大學、東華大學、高雄師

範大學、文藻外語學院、澎湖科技大學、佛光大學等多所臺灣高校。臺灣師生近

200人；人大參與師生約 100餘人，共 300人互動交流。 

 

具體計畫內容： 

1、“學習在人大”學術講座：人大資深專家學者進行專題講座，共同體驗人大 

    學術魅力。 

2、“精彩瞬間留”北京名勝探訪活動：遊覽故宮、長城、頤和園、天安門廣場、 

    奧林匹克公園、國家大劇院、國家博物館等地。 

3、“好友天天在”團隊熔煉：人大學生與臺灣學生互相結交好朋友，開展各種 

    形式的交流，增進彼此感情，分享彼此喜悅。 

4、“齊相聚•共祝福”簽名留言活動：製作精美貼紙，由兩地學生共同留下自 

    己的祝福。 

5、“人大風•臺灣情”聯歡晚會：請各校自行編排一個文藝節目，展示本校風 

    采，並邀請人大表演群體，共同進行匯演。 

團員名單 

類別 姓名 系級 E-mail 護照 台胞證 

老 

師 
郭美宏 法文系    

學 

生 

黃嘉敏 應華系    

柯冠廷 應華系    

陳佳君 應華系    

翁嘉妤 西文系    

許卉幸 西文系    



潘俞蓁 法文系    

胡晏斐 英文科    

曾珮雯 國事系    

團員共計   9   人 

  

準備事項: 

 1. 票選團長   團長:  黃嘉敏             電話:                         

 2. 聯絡旅行社 

    亞柏國際旅行社: 邱小姐 07-8137850 

 3. 辦理護照、台胞證、台胞證加簽(適用於已有台胞證者) 

 4. 團長定期回報機票與證件辦理情況 

 5. 準備表演活動 

 6. 必須一起出發至中國北京，計畫結束後則不限制回國時間。 

  

返校後需繳交心得，字數 1500~2500 字(請加上照片)，並於 7月 31日前以電子

檔寄至 99026@mail.wtuc.edu.tw 柔沁老師信箱。 

 

參訪注意事項: 

  1. 請攜帶至少一套正式服裝參加正式活動 

  2. 須兌換人民幣者，可至台灣銀行、兆豐銀行，土地銀行、合作金庫、中國    

信託、臺北富邦、花旗及第一、華南、彰化銀行等兌換。或可攜帶美金在香

港或上海機場兌換。不建議在當地非金融機構兌換。 

  3. 請勿攜帶政治相關議題之書籍、刊物，以防不必要的麻煩。 

  4. 重要證件(如護照、台胞證等)請妥善保管，出門在外請小心隨身包包。 

  5. 請記得攜帶平日需求之藥物。 

  6. 請記得向父母報平安 

  7. 大陸電壓為 220 伏特，﹝台灣為 110 伏特﹞插座規格亦有所不同，可自備

變壓器及萬用插頭。 

  8. 行李: 

      A . 不論任何客艙，每名旅客 (嬰兒除外) 均可免費攜帶一件手提行 李。 

 行李之體積包括手提行李之輪子、把手及側袋，不可超過 56x36x23 厘 

 米 (22x14x9 吋)及重量不可超過 5 公斤 (11 磅)。 

      B. 託運行李以一件為原則，20 公斤為上限。  

      C. 託運行李一定要上鎖，否則中國方面將不接受託運。  

      D. 行李以外，可手提上機之物品如下 

•一件外套或圍巾  



•一個小型手袋  

•一個公事包 (重量不可超過 4 公斤或 9 磅)  

•一部小型相機或望遠鏡  

•一把雨傘 / 手杖 / 拐杖 

  9. 通訊: 

      A. 目前台灣的手機，只要具備 GSM900/1800 之雙頻功能，且所使用之系 

         統支援漫遊者，均可在大陸地區漫遊通話。但漫遊時所接聽之來電須                  

         由受話方支付漫遊費用，因此費用較高。 

      B. 大陸撥往台灣 00+886+區域號碼﹝0 不必撥﹞+當地電話 

 大陸撥往香港 00+852+當地電話 

 台灣撥往大陸 002+86+區域號碼﹝0 不必撥﹞+當地電話 

 台灣撥往香港 002+852+當地電話 

 香港撥往台灣 001+886+區域號碼﹝0 不必撥﹞+當地電話 

 香港撥往大陸 001+86+區域號碼﹝0 不必撥﹞+當地電話 

 詳細的各國國碼查詢，亦可參照國碼及區碼查詢表。 

  10.搭機相關安全提醒: 

      A. 入境大陸，金飾、外幣、照相機、攝影機、貴重物品等依規定都須申 

         報。 

      B. 出境台灣，台幣不超過 60,000元，美金不超過 10,000元（或等值外幣）， 

         旅行支票不受限。 

      C. 入境台灣：人民幣不超過 6,000 元，不可攜帶生鮮水果入境。 

      D. 打火機請隨身攜帶，不可放置於託運之行李箱內。 

      E. 水果刀、瑞士刀、指甲刀、銼刀等尖銳或具攻擊性之物品請勿隨身攜 

         帶。 

      F. 噴霧式髮膠不可隨身攜帶上飛機，容易被誤認為瓦斯噴霧器。 

      G. 隨身攜帶的「液體容器」每罐不得超過 100 cc.，且須放入一公升以下 

         容量的可重複密封（夾鍊式）透明塑膠袋內。置放液體容器的透明塑 

         膠袋，每名旅客只能攜帶一個，通過安檢線時，須主動出示，一旦袋 

         內裝滿而無法籤封，多餘的液體容器必須丟棄。 

      H. 藥物或因其他醫療所需的液體與乳膠狀物品，須先向安檢人員申報， 

         獲准後才可攜帶上機。 

      I. 機場商店購買免稅液體商品須封裝，此外，安檢後進入管制區的免稅商  

        店或在飛機上，仍可購買化妝保養品、酒類、飲料等液體，以及乳膠狀、 

        噴霧劑等物品，但必須以「可籤封以防止掉包，及加註有效購買證明的 

        塑膠袋」封裝。 

 

國合中心承辦人員: 汪柔沁 99026@mail.wtuc.edu.tw  

                        TEL: 342-6031#2612 

 

mailto:99026@mail.wtuc.edu.tw

